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24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正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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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3 年

度偵字第 126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正佳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拘役伍

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莊正佳透過交友軟體JD結識甲女（卷內代號BJ000-H11304　

2，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 2人交換通訊軟體LIN

E之聯繫方式後，邀約彼此聚餐，莊正佳並於民國113年5月

　　16日中午12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

車，至彰化縣○○市○○路000號前搭載甲女，甲女即上車

坐於副駕駛座。詎莊正佳於駕車搭載甲女前往餐廳之途中，

竟意圖性騷擾，乘甲女不及抗拒之際，以徒手前後撫摸甲女

左大腿之方式，對甲女為性騷擾得逞。嗣經甲女驚慌下車後

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彰化縣府警察局員林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

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

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

人及共同被告等）所為之偵查筆錄，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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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

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

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

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

可信度極高，職是，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

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

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又該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

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因當事人對於詰問

權擁有處分之權能，此項詰問權之欠缺，非不得於審判中由

被告行使以補正，而完足為經合法調查之證據（最高法院96

年度臺上字第187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件證人即告訴

人甲女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陳述，係以證人之身分，經檢察

官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由其具結，而於負擔偽

證罪之處罰心理下所為，經具結擔保其證述之真實性，且上

開證人於上開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並無證據顯示係遭受強

暴、脅迫、詐欺、利誘等外力干擾情形或在影響其心理狀

況，致妨礙其自由陳述等顯不可信之情況下所為，又被告及

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亦均未提出、主張任何可供證明證人

甲女於上開檢察官偵訊時經具結後所為之陳述，究有如何之

「顯有不可信之客觀情況」以供本院得以即時調查，況證人

甲女、陳茹芬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接受詰問作證，已確保被告

及其辯護人之詰問權、對質權，而證人劉吉明、曾子容則未

經被告或其選任辯護人聲請傳喚，而放棄對其等之對質詰問

權，則依上說明，上開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言自具有證據能

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

9 條之1 至之4 等4 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

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

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

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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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同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

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

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

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

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暨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

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

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件被告

及其辯護人就以下本案採為判決基礎之其餘審判外供述證據

及文書資料，均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爭執其證據能力或

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陳述及書證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

法取證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上開審判外之陳述

及書證均有證據能力。

三、另按照相機拍攝之照片，係依機器之功能，攝錄實物形貌而

形成之圖像，除其係以人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為攝取內容，並

以該內容為證據外，照片所呈現之圖像，並非屬人類意思表

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當不在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所

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範圍

內，其有無證據能力，自應與一般物證相同，端視其取得證

據之合法性及已否依法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以資認定（最

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854號判決參照）。本件卷附之現場

照片（見偵卷第23至24頁；本院卷第26頁），均係屬機械性

紀錄特徵，也就是認識對象的是攝影機鏡頭，透過鏡頭形成

的畫面存入或映寫入底片，然後還原於照相紙上，故照相中

不含有人的供述要素，在現實情形與作為傳達結果的照相，

在內容上的一致性是透過機械的正確性來加以保障的，在照

相中並不存在人對現實情形的知覺、記憶，在表現時經常可

能發生的錯誤（如知覺的不準確、記憶隨時間推移而發生的

變化），故依前述論述意旨，相片係屬非供述證據，並無傳

聞法則之適用。上開照片既係透過攝錄後經沖印所得，且與

本件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且被告及辯護人對於卷內所附照

片亦未表示異議主張係經違法取得，經查又無不得作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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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由，依法自得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被告犯罪之各項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莊正佳自承於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有駕車附載甲女，

且在車上有試圖伸手觸摸甲女大腿等情，惟否認涉犯上開犯

行，而辯稱：伊當時没有摸到甲女的大腿等語置辯。經查證

人甲女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我一上車，他就對我亂摸，他用

右手摸我左邊大腿內側，來回摸了兩三下，他是突然就摸

我，我來不及反抗，我與被告是網友，大概聊一天後，就見

見面了等情，衡之常情，被告與告訴人僅認識一天網友，彼

此並無恩怨，應無設詞構陷之理，告訴人上開證詞應可採

信。是以，被告空言辯稱：伊僅伸手試圖摸甲女，但甲女有

阻止没有摸到等語，應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

行已堪認定，應予以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部分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係以意圖

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所稱「性騷擾」，

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

感覺，行為人具有性暗示而調戲被害人之意，以滿足調戲對

方之目的（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6736號判決參照）。又

該條項雖例示禁止觸及他人身體部位為臀部、胸部；然為避

免對被害人其他身體部位身體決定自由之保護，有所疏漏，

另規定以『其他身體隱私處』作為概括性補充規定。而所謂

『其他身體隱私處』，乃不確定法律概念。客觀上固然包括

男女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部等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身體

隱私或性敏感部位。至於其他身體部位，諸如耳朵、脖子、

肚臍、腰部、肩膀、背部、小腿、大腿外側及膝蓋腿等男女

身體部位，究竟是否屬於前開條文所稱『其他身體隱私

處』，仍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

事件發生背景、環境、當事人關係、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

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而為綜合判斷（參照性騷擾防治法施

行細則第2 條法條）。本院衡酌一般職場中，兩性相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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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腰部』、『肩膀』等部位，非屬正常禮儀下所得任意撫

摸部位。縱令女性腰部，雖因其穿著而未顯露於外，然亦非

得由他人隨意碰觸、撫摸告訴人甲女大腿內側。如以性騷擾

犯意，未經本人同意，刻意手捏、碰觸，皆足以引起本人嫌

惡之感，客觀上亦應認係身體隱私部位（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99年度上易字第2836號判決）。本件被告莊正佳於上開時、

地，因開車附載甲女，竟意圖性騷擾，乘告訴人甲女不及抗

拒之際，突然伷手觸摸告訴人甲女之大腿內側2 至3 次，而

以此對告訴人甲女為性騷擾行為。故核被告所為，係犯性騷

擾防治法第25條第1 項之性騷擾罪。

三、爰審酌被告乘告訴人甲女不及抗拒之際而為性騷擾行為，顯

不尊重告訴人甲女身體之自主權利，已對告訴人甲女之心理

造成傷害，嗣後迄有與告訴人甲女達成和解，但未獲得甲女

原諒，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對社會所生危害，與

犯罪後矢口否認犯行，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考量，再考之被告

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月薪4萬多元，未婚、家庭經濟狀

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性騷擾防治法

第25條第1 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41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健福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雪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鮑慧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方維仁

參考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

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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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24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正佳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3 年度偵字第 126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正佳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莊正佳透過交友軟體JD結識甲女（卷內代號BJ000-H11304　2，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 2人交換通訊軟體LIN E之聯繫方式後，邀約彼此聚餐，莊正佳並於民國113年5月
　　16日中午12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彰化縣○○市○○路000號前搭載甲女，甲女即上車坐於副駕駛座。詎莊正佳於駕車搭載甲女前往餐廳之途中，竟意圖性騷擾，乘甲女不及抗拒之際，以徒手前後撫摸甲女左大腿之方式，對甲女為性騷擾得逞。嗣經甲女驚慌下車後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彰化縣府警察局員林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所為之偵查筆錄，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職是，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又該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因當事人對於詰問權擁有處分之權能，此項詰問權之欠缺，非不得於審判中由被告行使以補正，而完足為經合法調查之證據（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187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件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陳述，係以證人之身分，經檢察官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由其具結，而於負擔偽證罪之處罰心理下所為，經具結擔保其證述之真實性，且上開證人於上開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並無證據顯示係遭受強暴、脅迫、詐欺、利誘等外力干擾情形或在影響其心理狀況，致妨礙其自由陳述等顯不可信之情況下所為，又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亦均未提出、主張任何可供證明證人甲女於上開檢察官偵訊時經具結後所為之陳述，究有如何之「顯有不可信之客觀情況」以供本院得以即時調查，況證人甲女、陳茹芬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接受詰問作證，已確保被告及其辯護人之詰問權、對質權，而證人劉吉明、曾子容則未經被告或其選任辯護人聲請傳喚，而放棄對其等之對質詰問權，則依上說明，上開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之4 等4 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暨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件被告及其辯護人就以下本案採為判決基礎之其餘審判外供述證據及文書資料，均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爭執其證據能力或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陳述及書證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上開審判外之陳述及書證均有證據能力。
三、另按照相機拍攝之照片，係依機器之功能，攝錄實物形貌而形成之圖像，除其係以人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為攝取內容，並以該內容為證據外，照片所呈現之圖像，並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當不在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所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範圍內，其有無證據能力，自應與一般物證相同，端視其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及已否依法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以資認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854號判決參照）。本件卷附之現場照片（見偵卷第23至24頁；本院卷第26頁），均係屬機械性紀錄特徵，也就是認識對象的是攝影機鏡頭，透過鏡頭形成的畫面存入或映寫入底片，然後還原於照相紙上，故照相中不含有人的供述要素，在現實情形與作為傳達結果的照相，在內容上的一致性是透過機械的正確性來加以保障的，在照相中並不存在人對現實情形的知覺、記憶，在表現時經常可能發生的錯誤（如知覺的不準確、記憶隨時間推移而發生的變化），故依前述論述意旨，相片係屬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上開照片既係透過攝錄後經沖印所得，且與本件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且被告及辯護人對於卷內所附照片亦未表示異議主張係經違法取得，經查又無不得作為證據之事由，依法自得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被告犯罪之各項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莊正佳自承於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有駕車附載甲女，且在車上有試圖伸手觸摸甲女大腿等情，惟否認涉犯上開犯行，而辯稱：伊當時没有摸到甲女的大腿等語置辯。經查證人甲女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我一上車，他就對我亂摸，他用右手摸我左邊大腿內側，來回摸了兩三下，他是突然就摸我，我來不及反抗，我與被告是網友，大概聊一天後，就見見面了等情，衡之常情，被告與告訴人僅認識一天網友，彼此並無恩怨，應無設詞構陷之理，告訴人上開證詞應可採信。是以，被告空言辯稱：伊僅伸手試圖摸甲女，但甲女有阻止没有摸到等語，應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以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部分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係以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所稱「性騷擾」，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感覺，行為人具有性暗示而調戲被害人之意，以滿足調戲對方之目的（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6736號判決參照）。又該條項雖例示禁止觸及他人身體部位為臀部、胸部；然為避免對被害人其他身體部位身體決定自由之保護，有所疏漏，另規定以『其他身體隱私處』作為概括性補充規定。而所謂『其他身體隱私處』，乃不確定法律概念。客觀上固然包括男女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部等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身體隱私或性敏感部位。至於其他身體部位，諸如耳朵、脖子、肚臍、腰部、肩膀、背部、小腿、大腿外側及膝蓋腿等男女身體部位，究竟是否屬於前開條文所稱『其他身體隱私處』，仍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背景、環境、當事人關係、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而為綜合判斷（參照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 條法條）。本院衡酌一般職場中，兩性相處，女性『腰部』、『肩膀』等部位，非屬正常禮儀下所得任意撫摸部位。縱令女性腰部，雖因其穿著而未顯露於外，然亦非得由他人隨意碰觸、撫摸告訴人甲女大腿內側。如以性騷擾犯意，未經本人同意，刻意手捏、碰觸，皆足以引起本人嫌惡之感，客觀上亦應認係身體隱私部位（參照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易字第2836號判決）。本件被告莊正佳於上開時、地，因開車附載甲女，竟意圖性騷擾，乘告訴人甲女不及抗拒之際，突然伷手觸摸告訴人甲女之大腿內側2 至3 次，而以此對告訴人甲女為性騷擾行為。故核被告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 項之性騷擾罪。
三、爰審酌被告乘告訴人甲女不及抗拒之際而為性騷擾行為，顯不尊重告訴人甲女身體之自主權利，已對告訴人甲女之心理造成傷害，嗣後迄有與告訴人甲女達成和解，但未獲得甲女原諒，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對社會所生危害，與犯罪後矢口否認犯行，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考量，再考之被告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月薪4萬多元，未婚、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 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41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健福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雪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鮑慧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方維仁
參考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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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3 年
度偵字第 126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正佳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拘役伍
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莊正佳透過交友軟體JD結識甲女（卷內代號BJ000-H11304　
    2，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 2人交換通訊軟體LIN
     E之聯繫方式後，邀約彼此聚餐，莊正佳並於民國113年5月
　　16日中午12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至彰化縣○○市○○路000號前搭載甲女，甲女即上車坐於副
    駕駛座。詎莊正佳於駕車搭載甲女前往餐廳之途中，竟意圖
    性騷擾，乘甲女不及抗拒之際，以徒手前後撫摸甲女左大腿
    之方式，對甲女為性騷擾得逞。嗣經甲女驚慌下車後報警處
    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彰化縣府警察局員林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
    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
    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
    人及共同被告等）所為之偵查筆錄，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
    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
    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
    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
    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
    可信度極高，職是，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
    ，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
    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又該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
    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因當事人對於詰問權
    擁有處分之權能，此項詰問權之欠缺，非不得於審判中由被
    告行使以補正，而完足為經合法調查之證據（最高法院96年
    度臺上字第187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件證人即告訴人
    甲女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陳述，係以證人之身分，經檢察官
    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由其具結，而於負擔偽證
    罪之處罰心理下所為，經具結擔保其證述之真實性，且上開
    證人於上開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並無證據顯示係遭受強暴
    、脅迫、詐欺、利誘等外力干擾情形或在影響其心理狀況，
    致妨礙其自由陳述等顯不可信之情況下所為，又被告及其辯
    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亦均未提出、主張任何可供證明證人甲女
    於上開檢察官偵訊時經具結後所為之陳述，究有如何之「顯
    有不可信之客觀情況」以供本院得以即時調查，況證人甲女
    、陳茹芬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接受詰問作證，已確保被告及其
    辯護人之詰問權、對質權，而證人劉吉明、曾子容則未經被
    告或其選任辯護人聲請傳喚，而放棄對其等之對質詰問權，
    則依上說明，上開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
    9 條之1 至之4 等4 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
    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
    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
    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同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
    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
    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
    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
    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暨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
    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
    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件被告
    及其辯護人就以下本案採為判決基礎之其餘審判外供述證據
    及文書資料，均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爭執其證據能力或
    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陳述及書證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
    法取證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上開審判外之陳述
    及書證均有證據能力。
三、另按照相機拍攝之照片，係依機器之功能，攝錄實物形貌而
    形成之圖像，除其係以人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為攝取內容，並
    以該內容為證據外，照片所呈現之圖像，並非屬人類意思表
    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當不在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所
    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範圍內
    ，其有無證據能力，自應與一般物證相同，端視其取得證據
    之合法性及已否依法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以資認定（最高
    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854號判決參照）。本件卷附之現場照
    片（見偵卷第23至24頁；本院卷第26頁），均係屬機械性紀
    錄特徵，也就是認識對象的是攝影機鏡頭，透過鏡頭形成的
    畫面存入或映寫入底片，然後還原於照相紙上，故照相中不
    含有人的供述要素，在現實情形與作為傳達結果的照相，在
    內容上的一致性是透過機械的正確性來加以保障的，在照相
    中並不存在人對現實情形的知覺、記憶，在表現時經常可能
    發生的錯誤（如知覺的不準確、記憶隨時間推移而發生的變
    化），故依前述論述意旨，相片係屬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
    法則之適用。上開照片既係透過攝錄後經沖印所得，且與本
    件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且被告及辯護人對於卷內所附照片
    亦未表示異議主張係經違法取得，經查又無不得作為證據之
    事由，依法自得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被告犯罪之各項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莊正佳自承於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有駕車附載甲女，
    且在車上有試圖伸手觸摸甲女大腿等情，惟否認涉犯上開犯
    行，而辯稱：伊當時没有摸到甲女的大腿等語置辯。經查證
    人甲女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我一上車，他就對我亂摸，他用
    右手摸我左邊大腿內側，來回摸了兩三下，他是突然就摸我
    ，我來不及反抗，我與被告是網友，大概聊一天後，就見見
    面了等情，衡之常情，被告與告訴人僅認識一天網友，彼此
    並無恩怨，應無設詞構陷之理，告訴人上開證詞應可採信。
    是以，被告空言辯稱：伊僅伸手試圖摸甲女，但甲女有阻止
    没有摸到等語，應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
    堪認定，應予以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部分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係以意圖
    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所稱「性騷擾」，
    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
    感覺，行為人具有性暗示而調戲被害人之意，以滿足調戲對
    方之目的（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6736號判決參照）。又
    該條項雖例示禁止觸及他人身體部位為臀部、胸部；然為避
    免對被害人其他身體部位身體決定自由之保護，有所疏漏，
    另規定以『其他身體隱私處』作為概括性補充規定。而所謂『
    其他身體隱私處』，乃不確定法律概念。客觀上固然包括男
    女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部等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身體隱
    私或性敏感部位。至於其他身體部位，諸如耳朵、脖子、肚
    臍、腰部、肩膀、背部、小腿、大腿外側及膝蓋腿等男女身
    體部位，究竟是否屬於前開條文所稱『其他身體隱私處』，仍
    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
    背景、環境、當事人關係、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
    等具體事實，而為綜合判斷（參照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2 條法條）。本院衡酌一般職場中，兩性相處，女性『腰部』
    、『肩膀』等部位，非屬正常禮儀下所得任意撫摸部位。縱令
    女性腰部，雖因其穿著而未顯露於外，然亦非得由他人隨意
    碰觸、撫摸告訴人甲女大腿內側。如以性騷擾犯意，未經本
    人同意，刻意手捏、碰觸，皆足以引起本人嫌惡之感，客觀
    上亦應認係身體隱私部位（參照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易字
    第2836號判決）。本件被告莊正佳於上開時、地，因開車附
    載甲女，竟意圖性騷擾，乘告訴人甲女不及抗拒之際，突然
    伷手觸摸告訴人甲女之大腿內側2 至3 次，而以此對告訴人
    甲女為性騷擾行為。故核被告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
    條第1 項之性騷擾罪。
三、爰審酌被告乘告訴人甲女不及抗拒之際而為性騷擾行為，顯
    不尊重告訴人甲女身體之自主權利，已對告訴人甲女之心理
    造成傷害，嗣後迄有與告訴人甲女達成和解，但未獲得甲女
    原諒，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對社會所生危害，與
    犯罪後矢口否認犯行，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考量，再考之被告
    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月薪4萬多元，未婚、家庭經濟狀
    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性騷擾防治法
第25條第1 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41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健福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雪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鮑慧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方維仁
參考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
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24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正佳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3 年度偵字第 126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正佳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莊正佳透過交友軟體JD結識甲女（卷內代號BJ000-H11304　2，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 2人交換通訊軟體LIN E之聯繫方式後，邀約彼此聚餐，莊正佳並於民國113年5月
　　16日中午12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彰化縣○○市○○路000號前搭載甲女，甲女即上車坐於副駕駛座。詎莊正佳於駕車搭載甲女前往餐廳之途中，竟意圖性騷擾，乘甲女不及抗拒之際，以徒手前後撫摸甲女左大腿之方式，對甲女為性騷擾得逞。嗣經甲女驚慌下車後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彰化縣府警察局員林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所為之偵查筆錄，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職是，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又該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因當事人對於詰問權擁有處分之權能，此項詰問權之欠缺，非不得於審判中由被告行使以補正，而完足為經合法調查之證據（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187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件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陳述，係以證人之身分，經檢察官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由其具結，而於負擔偽證罪之處罰心理下所為，經具結擔保其證述之真實性，且上開證人於上開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並無證據顯示係遭受強暴、脅迫、詐欺、利誘等外力干擾情形或在影響其心理狀況，致妨礙其自由陳述等顯不可信之情況下所為，又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亦均未提出、主張任何可供證明證人甲女於上開檢察官偵訊時經具結後所為之陳述，究有如何之「顯有不可信之客觀情況」以供本院得以即時調查，況證人甲女、陳茹芬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接受詰問作證，已確保被告及其辯護人之詰問權、對質權，而證人劉吉明、曾子容則未經被告或其選任辯護人聲請傳喚，而放棄對其等之對質詰問權，則依上說明，上開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之4 等4 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暨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件被告及其辯護人就以下本案採為判決基礎之其餘審判外供述證據及文書資料，均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爭執其證據能力或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陳述及書證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上開審判外之陳述及書證均有證據能力。
三、另按照相機拍攝之照片，係依機器之功能，攝錄實物形貌而形成之圖像，除其係以人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為攝取內容，並以該內容為證據外，照片所呈現之圖像，並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當不在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所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範圍內，其有無證據能力，自應與一般物證相同，端視其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及已否依法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以資認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854號判決參照）。本件卷附之現場照片（見偵卷第23至24頁；本院卷第26頁），均係屬機械性紀錄特徵，也就是認識對象的是攝影機鏡頭，透過鏡頭形成的畫面存入或映寫入底片，然後還原於照相紙上，故照相中不含有人的供述要素，在現實情形與作為傳達結果的照相，在內容上的一致性是透過機械的正確性來加以保障的，在照相中並不存在人對現實情形的知覺、記憶，在表現時經常可能發生的錯誤（如知覺的不準確、記憶隨時間推移而發生的變化），故依前述論述意旨，相片係屬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上開照片既係透過攝錄後經沖印所得，且與本件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且被告及辯護人對於卷內所附照片亦未表示異議主張係經違法取得，經查又無不得作為證據之事由，依法自得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被告犯罪之各項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莊正佳自承於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有駕車附載甲女，且在車上有試圖伸手觸摸甲女大腿等情，惟否認涉犯上開犯行，而辯稱：伊當時没有摸到甲女的大腿等語置辯。經查證人甲女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我一上車，他就對我亂摸，他用右手摸我左邊大腿內側，來回摸了兩三下，他是突然就摸我，我來不及反抗，我與被告是網友，大概聊一天後，就見見面了等情，衡之常情，被告與告訴人僅認識一天網友，彼此並無恩怨，應無設詞構陷之理，告訴人上開證詞應可採信。是以，被告空言辯稱：伊僅伸手試圖摸甲女，但甲女有阻止没有摸到等語，應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以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部分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係以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所稱「性騷擾」，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感覺，行為人具有性暗示而調戲被害人之意，以滿足調戲對方之目的（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6736號判決參照）。又該條項雖例示禁止觸及他人身體部位為臀部、胸部；然為避免對被害人其他身體部位身體決定自由之保護，有所疏漏，另規定以『其他身體隱私處』作為概括性補充規定。而所謂『其他身體隱私處』，乃不確定法律概念。客觀上固然包括男女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部等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身體隱私或性敏感部位。至於其他身體部位，諸如耳朵、脖子、肚臍、腰部、肩膀、背部、小腿、大腿外側及膝蓋腿等男女身體部位，究竟是否屬於前開條文所稱『其他身體隱私處』，仍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背景、環境、當事人關係、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而為綜合判斷（參照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 條法條）。本院衡酌一般職場中，兩性相處，女性『腰部』、『肩膀』等部位，非屬正常禮儀下所得任意撫摸部位。縱令女性腰部，雖因其穿著而未顯露於外，然亦非得由他人隨意碰觸、撫摸告訴人甲女大腿內側。如以性騷擾犯意，未經本人同意，刻意手捏、碰觸，皆足以引起本人嫌惡之感，客觀上亦應認係身體隱私部位（參照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易字第2836號判決）。本件被告莊正佳於上開時、地，因開車附載甲女，竟意圖性騷擾，乘告訴人甲女不及抗拒之際，突然伷手觸摸告訴人甲女之大腿內側2 至3 次，而以此對告訴人甲女為性騷擾行為。故核被告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 項之性騷擾罪。
三、爰審酌被告乘告訴人甲女不及抗拒之際而為性騷擾行為，顯不尊重告訴人甲女身體之自主權利，已對告訴人甲女之心理造成傷害，嗣後迄有與告訴人甲女達成和解，但未獲得甲女原諒，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對社會所生危害，與犯罪後矢口否認犯行，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考量，再考之被告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月薪4萬多元，未婚、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 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41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健福提起公訴，檢察官徐雪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鮑慧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方維仁
參考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